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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C-ITS）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航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百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赛目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元戎启行科技有限公司、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北京智行者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湘

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初速度科技有限公司、腾讯云计算（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西北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南阿波罗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武晓宇、彭伟、赵兴华、彭赛琼、李虹、杨梦燕、徐斌、杜守梅、梁惠、李焱、

黄志诚、何丰、薛晓卿、张卓筠、李宏枫、杨静、孙猛、马琛、曹丹青、丁一珂、张德兆、张放、赵勍、

程生平、袁亮、刘海深、刘芳。



II

引  言

为了确保自动驾驶出租汽车测试期间的安全，明确测试车辆、设备和驾驶系统规范，测试安全员的

岗位职责，路测管理流程，以及事故处理预案等，特制定本文件。

为了保持标准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各使用者在采标过程中，及时将对本文件的意见及建议函告中

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秘书处，以便修订时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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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出租汽车测试运营规范与安全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动驾驶出租汽车测试车辆、测试安全员、测试流程、事故处置流程和测试主体运营

管理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获得了运营所在地自动驾驶测试牌照，或获得了运营所在地认可异地测试牌照的测试

主体开展自动驾驶出租汽车测试运营和应用示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ITS 0132-2020 自动驾驶车辆测试安全员专业技能要求

T/ITS 0137.1-2020 自动驾驶出租汽车 第1部分：车辆运营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自动驾驶出租汽车 robotaxi

按照乘客提交的行程需求执行出行服务，并依据约定价格计费的经营性自动驾驶乘用车。

[来源：T/ITS 0137.1-2020,3.1]

3.2

测试车辆 test vehicle

在封闭园区、开放道路上进行自动驾驶能力测试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辆。

3.3

测试主体 test entity

在中国境内注册的，进行自动驾驶相关科研、定型试验，需要临时开展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的独

立法人单位或多个独立法人单位组成的联合体。

3.4

测试安全员 test safety inspector

经测试主体授权在自动驾驶测试车行驶时，可以对自动驾驶车辆进行接管并执行部分或全部动态驾

驶任务的人员。

[来源：T/ITS 0137.1-2020,3.10，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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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人机交互系统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自动驾驶车辆与用户之间交互与信息传递的系统。

3.6

测试志愿者 test volunteer

测试主体招募的参与自动驾驶车辆体验和评价的人员。

4 测试车辆管理规范

4.1 测试车辆管理要求

4.1.1 测试车辆应获得国家或省市认可的从事汽车相关业务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自动驾驶功能委

托检验报告，获得了运营所在地自动驾驶测试牌照，或获得了运营所在地认可的异地测试牌照。

4.1.2 测试车辆应符合 T/ITS 0137.1-2020 的要求。

4.1.3 测试车辆应具备远程监控管理系统，对车辆状态和数据进行实时监控。

4.1.4 测试车辆内须安装摄像设备，记录安全员状态及车内情况。

4.1.5 用于自动驾驶载人应用示范的车辆须具备人机交互系统。支持测试主体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和

行程安全提示，同时具备用户求助和一键报警功能。

4.1.6 测试车辆需要张贴自动驾驶测试标识，以清楚提醒其他交通参与者。

4.2 测试牌照管理规范

4.2.1 按照相关规范申请自动驾驶车辆测试牌照，测试牌照到期前、测试车辆发生系统重大升级或重

大变更、测试车辆及相关设备部署发生改变的，需要主动重新申请测试资格，由省、市级政府相关主管

部门授权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根据变更情况进行相应的测试，无牌或临牌过期车辆不可以上路。

4.3 车辆日常运维规范

4.3.1 车辆每天出车前，需依据附录 A 逐一检查，如有问题，及时上报进行修复。

4.3.2 监管及数据存储装置和自动驾驶测试标识检查。每天出车前检查明确对应的监管及数据存储装

置可以正常使用，可以采集车辆位置、运行信息等。

4.3.3 接管功能检查。每天出车前，完成检查转动方向盘、踩脚刹、一键脱离验证自动驾驶转人工驾

驶功能，必须三者校验后才能启动自动驾驶，一天内如果路测版本和路测车辆有变化需再次检查。

4.3.4 路测人员中途休息时，应检查后备箱电池、服务器、交换机、硬盘等是否有过热现象，路测中

留意是否有冒烟、异味等情况。

4.3.5 测试主体应严格按照车辆使用手册要求对车将进行常规项目保养。根据日常使用情况，可参照

每台车距离上次保养/出厂时间推后 6 个月（按 180 天计算）/累计行驶 5000 公里来进行车辆的保养工

作，如不足时间，但是行驶里程到达，也必须进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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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测试主体应及时对测试车辆的维修和保养情况记录并存档。

4.4 车辆保险规范

每辆测试车辆购买不低于五百万人民币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保险到期前，提前两周以上续保。

5 测试安全员管理规范

5.1 测试安全员准入规范

5.1.1 测试安全员准入应满足 T/ITS 0132-2020 的要求。

5.1.2 经测试主体自动驾驶培训和考核，熟悉自动驾驶测试规程，掌握自动驾驶测试操作方法，具备

紧急状态下应急处理能力。

5.2 测试安全员培训规范

5.2.1 测试安全员经过入职培训并通过考核后方能参与测试工作。考核分为理论部分和实操两项，涵

盖自动驾驶车辆、技术体系、测试系统、安全驾驶意识、安全驾驶技能、流程规范等方面，培训时长不

少于 3 周，通过方可开展道路测试。

5.2.2 测试安全员应接受不少于 50 小时的实操培训，同时培训应该包括不少于 10 小时在危险场景条

件下接管测试车辆的训练。

5.2.3 当安全员相关管理制度发生变更时，应对测试安全员进行相关变更的培训。

5.3 测试安全员保险规范

5.3.1 测试主体应为测试安全员购买不低于 100 万座位险。

6 测试流程管理规范

6.1 路测前管理规范

6.1.1 测试前需向授权机构报备路测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测试版本、测试区域、测试时间、测试车辆、

测试驾驶员等信息。

6.1.2 出车前根据附录 A 逐项检查测试车辆及设备、驾驶系统及人员是否满足安全路测的条件。

6.2 路测过程中管理规范

6.2.1 测试车辆在实际上路测试时应按照道路交通法规文明行驶，不超速行驶。

6.2.2 测试过程中，测试安全员应始终处于测试车辆的驾驶座位上。除了与测试主体有劳动合同或劳

务合同的人员，自动驾驶汽车不得由他人驾驶。

6.2.3 测试过程中宜建立接管次数、驾驶脱离情况等数据记录机制。

6.2.4 测试安全员不应进行疲劳测试，连续测试 2 小时后应休息至少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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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安全员在驾驶习惯上，应做到符合交通法规的要求。测试期间，安全测试员拥有最高的接管决

策权，当安全员发现车辆处于不适合自动驾驶的状态或系统提示需要人工接管时，应及时接管车辆。

6.2.6 遇到危险时，安全员应切断自动驾驶模式。

6.2.7 路测中需配备对讲机用于信息同步、安全提醒等工作交流。测试期间不允许使用个人通信设备。

6.2.8 测试过程中，测试车辆不得搭载与测试无关的人员或货物。

6.3 路测后管理规范

6.3.1 路测结束后，切入人工驾驶模式，车辆入库熄火。测试安全员回收设备，与资产管理员进行资

产交接和登记。

6.3.2 每季度指定日期前（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可顺延）向第三方授权机构提交过去一个季度的《自动

驾驶测试脱离自动驾驶功能报告》。

7 事故处置流程规范

7.1 紧急情况处置原则

7.1.1 迅速接管。测试安全员应在第一时间通过方向盘、刹车或一键脱离等功能接管车辆。

7.1.2 迅速传递危险信号。当车辆发生紧急情况时，测试安全员接管车辆后应迅速将危险信号传递出

去，提醒其他行人车辆注意避让。方式为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鸣笛或者挥手示意等。

7.1.3 先保人，后保物。发生紧急情况且人或物将面临损失时，应首先考虑人的安全。在危险时刻发

生时，必须优先确保人身安全。

7.2 事故处置方法

7.2.1 发生事故时，应立即停车，关闭自动驾驶模式。如有乘客，将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有人员

伤亡，应第一时间打急救电话，并通知测试主体相关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并全程陪同协助事故处

理。若无人员伤亡，进行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并速撤离现场，恢复交通。在挪车前，应对现场进行拍

照及记录。

7.2.2 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车辆损毁的事故时，测试主体应在 24 小时内将事故情况上报省、市级政

府相关主管部门。测试主体应在事故责任认定后 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将事故原因、责任认定结果

及完整的事故分析报告等相关材料上报省、市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

7.2.3 测试主体在首次在公开道路测试前 10 个工作日内，应通知测试区域交通监管部门，并提前提交

紧急事故应急预案，以及需要的协助，预案应说明：

a）如何判断车是在自动驾驶模式还是人工模式；

b）如何检测已切断自动驾驶模式；

c）如何与远程接管员联系；

d）在车内何处可获得车辆所有者信息、保险信息；

e）如何将车辆转移到安全地方；

f）如何安全地接触电动或混动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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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其他测试主体认为必要的措施。

7.2.4 应急预案应定期更新。

8 测试主体运营管理规范

8.1 信息与通信安全

8.1.1 测试主体的业务系统应具备系统安全防护能力和防黑客攻击能力。

8.1.2 测试主体应加密存储测试志愿者和用户的个人信息，不得主动转让、泄露用户个人信息。个人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年龄、性别等。

8.2 软件版本升级与风险防控

8.2.1 自动驾驶系统版本升级后，测试主体在提交进行道路测试之前，须经过严格的单元/模块测试、

集成测试和仿真测试等方可路测。

8.2.2 软件提交路测后，在开放道路测试之前，应先在封闭场地测试将确保车辆能通过基本行为测试，

包括行驶、转弯、刹车、物体识别及避障等基础功能和安全测试；每次小规模道路测试的总公里数不少

于 100 公里，并安排保护车保护跟随。

8.2.3 建立召回机制，测试过程中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将立即中断所有隐患车辆的道路测试并第一时

间对安全隐患进行修复，按照 8.2.1 要求进行测试后，才可重新恢复测试。

8.3 测试主体运营中心安全要求

8.3.1 测试车辆的停放场地应满足相关消防、安监、环保等要求。

8.3.2 测试主体应具备云端管理监控平台，对所有测试车辆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支持对全部测

试车辆的数据存储、查找、回放。测试车辆运行期间，云端管理监控平台必须有人值守。

8.4 载人应用示范管理

8.4.1 测试主体需要向运营所在地申请载人应用示范牌照后，才可以在允许区域内开展载人应用示范。

8.4.2 测试主体在申请开展应用示范所在区域道路测试里程累计应不低于每车 1000 公里，且未发生交

通违法行为或有责任交通事故，并提交相关证明。

8.4.3 测试主体可招募年满 18 岁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志愿者开展载人应用示范。

8.4.4 测试主体须在向志愿者充分告知安全风险的前提下签订相关责任协议，且应保证志愿者具备座

位险、人身意外险等必要的商业保险，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志愿者人身安全。

8.4.5 在进行测试前，测试主体应对志愿者进行自动驾驶汽车特性、安全注意事项（如不得随意触碰

涉及驾驶安全的部件）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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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安全检查表

表A.1 安全检查表

车辆号： 驾驶员： 安全员：

日 期： 班 次： 天 气：

类别 序号 检查项 检查结果 备注

车

辆

及

设

备

安

全

车外

检查

1 轮胎（异物、磨损、胎压、漏气等） � 正常  异常

2 外露螺丝（松动） � 正常  异常

3
油液泄露（包括冷却液、润滑油、机油、

燃油、冷凝水等）
� 正常  异常

4 车外设备是否松动（激光雷达，天线等） � 正常  异常

车内

检查

5 发动机运转（异响、警告等） � 正常  异常

6 制动装置（启动车辆，行驶刹车） � 正常  异常

7 后视镜位置及玻璃清洁 � 正常  异常

8 车灯、转向灯、刹车灯等 � 正常  异常

9 燃油、机油等检查 � 正常  异常

10
仪表盘—COD 是否报错，中控屏幕是否

有报警
� 正常  异常

11 行车记录仪打开并正常运行 � 正常  异常

人身安全

12 是否饮酒 � 驾驶员  安全员

13

是否服用引起嗜睡、视听力、反应力减

弱的药品及国家规定的禁驾药品（毒品

&麻醉&精神药品）

� 驾驶员  安全员

14 是否过度疲劳（连续驾驶 4小时） � 驾驶员  安全员

15 是否带病驾驶 � 驾驶员  安全员

16 是否携带驾驶证 � 驾驶员  安全员

外部环境
17

是否雾、雨、雪、沙尘、冰雹等，能见

度 50 米以内
 是  否

18 是否有雷电  是  否

笔记本 19 笔记本声音打开并最大音量  是  否

自动&人工

切换检查

20 转动方向盘确认  正常  异常

21 踩脚刹确认  正常  异常

22 一键熄火确认  正常  异常

每周检查一次，由周

一上车人员检查，其

他班次则查看本表确

认本周是否检查过，

如未检查，则补充。

使用说明：

每辆车一本，每次交班上车前进行相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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